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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内部交易，降低管理成本，山东新华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制药”或“公司”）将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荣华（淄博）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荣华物业”）。公司于 2024年 10 月 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荣华（淄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荣华物业的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荣华物业全部资产、负债、

权益、业务等将由新华制药依法承继。荣华物业的资产及其他权属登记均变更至新华制药名

下。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吸收合并荣华物业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8年 11月 20日 

（3）注册资本：68240.7635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区 

（5）法定代表人：贺同庆 

（6）登记状态：开业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164103727C 

（8）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9）经营范围：生产、批发、零售西药、化工原料、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固体饮

料、兽用药品、鱼油、制药设备、医药检测仪器及仪表；自行研制开发项目的技术转让、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批发、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医疗器械（Ⅰ、Ⅱ、Ⅲ类）、隐

形眼镜及护理液、检测试纸（剂）、保健食品、母\婴用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

化妆品、洗涤用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百货、初级农产品、海鲜、成人计生类产



品；销售化学原料药、化工产品、化学试剂、医药中间体（以上三项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

品）；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互联网信息咨询与服务；电商代运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截至 2024 年 9月 30日，共有职工 7,327 人，资产总额 882,437.29万元，净资

产 487,140.70万元。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荣华（淄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原名：新华（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0年 12月 21日 

（3）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区（张店区湖田镇热电

厂北） 

（5）法定代表人：魏长生 

（6）登记状态：开业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567705933M 

（8）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家政服务；日用百货销

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票务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

程设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房地产开发经营；食品销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共有人员 11人，资产总额 9,619.34万元，净资产 9,262.38

万元。 

荣华物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吸收合并目的 

新华制药吸收合并荣华物业有利于压缩管理层级，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运营

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三、吸收合并方案 

1、资产和债务债权 



新华制药吸收合并荣华物业后，荣华物业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等将由新华制药

依法承继。相关资产及其他权属登记均变更至新华制药名下。 

2、职工安排 

新华制药吸收合并荣华物业后，荣华物业全体人员新华制药接收，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进

行岗位安排，本次吸收合并不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 

3、吸收合并方式 

新华制药吸收合并荣华物业为母子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新华制药名

称、注册资本保持不变，荣华物业注销。 

4、吸收合并流程 

合并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清产核资、通知债权人、

公告、资产转移、税务和工商注销等程序。 

四、授权安排 

为便于吸收合并方案的实施，董事会同意授权经理层全权办理以上吸收合并相关的一切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办理资产转移、权属变更、工商登记等。本次授权

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吸收合并事项办理完毕为止。 

五、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荣

华物业为新华制药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100%比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吸

收合并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9日 

 

 

 

 


